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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近年來機關常將公有財產委託廠商經營管理，因此出現政府採購法與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適用問題。試論在上述委託經營管理情況下，政

府採購法之適用情形，並分別就各情形舉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資訊安全為當前國家安全之重大課題。試論政府採購法對辦理涉及國家

安全採購之相關規定、這些規定對適用政府採購協定（Agreement on

Government Procurement，GPA）的影響，以及陸資廠商之分類與認定。

（25 分）

三、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9 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有部分先行使用之必

要或已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，應先就該部分辦理驗收或分段查

驗供驗收之用，並得就該部分支付價金及起算保固期間。」惟若採購機

關拒絕先行部分驗收即先行使用，試論廠商可循何種法規提出爭議處

理？又在該等爭議處理過程中可能出現「強制仲裁」，試說明強制仲裁之

前提，以及機關規避強制仲裁之可能性。（25 分）

四、機關允許得標廠商將工程採購分包予其他廠商，但分包後於契約執行期

間，時有發生廠商因財務危機造成停工，並造成分包廠商無法直接向機

關請求給付價金或報酬。試論政府採購法如何解決這個問題？並說明分

包廠商直接向機關請求給付之要件。（25 分）


